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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2〕1005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报送 2011 年
第四季度至 2012 年第二季度完成重点

企业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名单的函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：

根据环境保护部《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》

（环发〔2010〕54号）的要求，现将我厅 2011 年第四季度至

2012年第二季度完成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名单随文上

报。联系人及电话：黄付平 0771-5313068 15177784916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清洁生产公告总表（2011 年第四季

度至 2012 年第二季度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二○一二年七月二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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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环保 企业 清洁生产△ 验收 函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
抄报：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，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，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员会，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。

抄送：自治区工信委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自治区人民银
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各市环境保护局，各有关企业，
广西环科院清洁生产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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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2 年 7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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